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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大学、青海绿道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南科技大学、中节能大地（山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专利ZL201811602495.X《用于修复受污染土壤的混合微生物及湿法解毒铬渣堆场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方法》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名称：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怀柔基地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铬污染土壤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铬污染土壤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的总则，推荐了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工艺过程及修复过程监测与效果评估等。
本文件适用于铬渣堆场和铬盐厂遗留场地等铬污染土壤的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 5064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G/T 20719          微生物法修复化工污染土壤技术规范
HJ/T 415            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评价导则
LY/T 1218           森林土壤渗透性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HG/T 207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 in-situ enhanced microbial remediation 
不改变污染土壤的位置，在微生物修复污染土壤的基础上，引入物理、化学、生物等修复手段，增强原有微生物对污染物修复效果的一类强化微生物修复污染技术。
3.2　 

协同微生物 synergistic microorganisms

具有间接将高毒性六价铬还原为低毒性三价铬的能力或为铬还原功能菌修复提供有利条件，能够协同铬还原功能菌还原六价铬或修复铬污染土壤中其他重金属污染的微生物。
3.3　 
包埋材料 embedding material
通过包裹微生物的方式提供支撑或保护以强化微生物修复效果的载体。
3.4　 
生物刺激剂 biostimulant

通过提供不同类型营养源等促进或刺激微生物发挥作用的物质。
4　总则
4.1 一般原则
4.1.1 应用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宜在保持土壤位置和物理状态基础上，坚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经济适用的原则。
4.1.2 六价铬污染是土壤铬污染修复的最主要目标，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是以还原固化的方式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不宜采用氧化修复方式。
4.1.3除土壤铬污染外，还存在其他重金属污染，可采用多种联合修复技术，选择修复技术应符合HJ 25.4的要求，并综合考虑包括但不限于节能环保和施工简便等因素。
4.1.4 应用微生物修复技术应考虑生物安全因素，微生物施加于污染土壤后，微生物群落水平的生态毒性的评价应符合HJ/T 415的要求。
4.1.5修复中涉及的化学药品使用宜符合GB/T 16483的要求。
4.1.6修复中涉及的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要求应符合GB/T 12801规定。易产生二次污染物扬尘的控制措施宜参照GB/T 50640执行。
4.2 工艺流程
4.2.1 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铬污染土壤的工艺流程宜参见图1，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铬还原功能菌培养；
——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
——修复过程监测与效果评估。

[image: image1]
图1 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铬污染土壤技术工艺流程图
4.2.2强化技术的工程实施顺序根据强化材料的形态分为管道铺设前和管道铺设后，固体强化材料（包埋材料、固体生物刺激剂、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宜在管道铺设之前施加，液体强化材料（协同微生物、液体生物刺激剂）宜在管道铺设之后施加。
5　铬还原功能菌的选择和培养
5.1铬还原功能菌的选择
5.1.1 铬还原功能菌可为土著铬还原功能菌或具有铬还原功能的工程菌。
5.1.2 对于生态敏感、脆弱区，宜采用土著铬还原功能菌。对于微生物结构不丰富、土著铬还原功能菌筛选难度大的地区，宜采用具有铬还原功能的工程菌。对于六价铬污染严重地区，可采取土著菌和工程菌联合使用的方式。
5.1.3 铬还原功能菌的种属包括但不限于脱硫弧菌、微球菌、芽胞杆菌、硫杆菌、假单胞菌。
5.2铬还原功能菌的培养
土著铬还原功能菌培养的主要过程包括采样、富集、筛选、分离、纯化、驯化、扩大培养等，具有铬还原功能的工程菌可经过驯化、扩大培养后使用，宜参照HG/T 20719执行。

6　原位强化微生物修复
6.1 铬污染土壤的预处理
宜采用土地平整和/或定期翻耕等工程措施进行土壤预处理，土壤预处理深度少于1 m，保持表层土壤平整和松散，以利于微生物生长。
6.2 强化技术的选择
6.2.1协同微生物强化铬还原功能菌：适用于含有其他重金属或湿法解毒后Fe3+含量高于该区域土壤背景值2倍以上、铬污染程度轻微的土壤。
6.2.2包埋材料强化铬还原功能菌：适用于微生物不易留存的土壤环境，如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渗透性高，铬污染程度轻微的土壤，土壤渗透系数测试应参照LY/T 1218执行。
6.2.3生物刺激剂强化铬还原功能菌：适用于土壤营养贫瘠、土壤渗透性适中、铬污染程度显著的土壤。
6.2.4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强化铬还原功能菌：适用于土壤渗透性差、铬污染程度严重的土壤。
6.2.5根据污染土壤性质及状况，可采用多种强化技术联合的方式修复。
6.3 技术实施要点
6.3.1 强化技术实施
6.3.1.1 协同微生物强化铬还原功能菌修复技术实施要点
协同微生物的选择需考虑以下因素： 
a）协同微生物宜为还原菌或具有固定重金属功能的微生物。
b）常用协同微生物可选用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单一菌群或复合菌。硫酸盐还原菌、铁还原菌可用于Fe3+含量高或含有其他重金属阳离子（如镉、铅、锌）的铬污染土壤。
c）协同微生物可为土著菌或工程菌。土著菌宜经过采样、富集、筛选、分离、纯化、驯化、扩大培养后使用，工程菌可经过驯化、扩大培养后使用，具体步骤参照HG/T 20719执行。

协同微生物的施加需考虑以下因素： 
a）协同微生物的工艺参数可依据HG/T 20719确定。
b）若协同微生物与铬还原功能菌的培养基、生长环境相同，宜考虑同时培养和施加协同微生物和铬还原功能菌，以缩短工艺流程。若协同微生物与铬还原功能菌的生长环境相同、培养基不同时，宜考虑采用同管道系统错时输送菌液。
6.3.1.2 包埋材料强化铬还原功能菌修复技术实施要点
包埋材料的制备需考虑以下因素：
a）包埋材料的制备流程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的溶解、铬还原功能菌的包埋、包埋材料的成型。
b）包埋原材料根据铬还原功能菌生长的需求进行选择，宜选择提供物理支撑和/或微生物营养源的物质。常用包埋原材料可选用海藻酸钠、聚乙烯醇、糯米、骨胶等。
c）包埋原材料溶于水的质量比例宜为5%~10%，必要时可通过加热增加溶解度。
d）铬还原功能菌加入包埋体系之前，体系温度宜<30℃；铬还原功能菌加入到包埋体系中，宜处于对数生长期且掺加体积比例宜为10%~50%。
e）包埋材料制备成型的形状可为球形或胶囊状，成型后包埋材料置于稳定液中，增强包埋材料的稳定性。常用稳定液可选用饱和硼酸、5%~10%氯化钙等，稳定时长宜在24 h以上。
f）包埋菌剂的颗粒大小宜根据土壤颗粒组成、六价铬还原效果、修复成本经济性确定，确保包埋材料稳定停留在一定的土壤修复深度。
包埋材料的施加需考虑以下因素：
a）宜根据土壤铬污染中六价铬的含量、包埋材料的提升效果、修复周期等因素确定包埋材料的用量。
b）宜根据土壤铬污染所需修复深度，采用表面铺设或搅拌混合的方式施入包埋材料。

6.3.1.3 生物刺激剂强化铬还原功能菌修复技术实施要点
生物刺激剂的选择需考虑以下因素：
a）生物刺激剂可为固体或液体。常用生物刺激剂可选用氮源型刺激剂（如尿素、豆粕粉）、碳源型刺激剂（如甘蔗渣、乳酸钠）、离子型刺激剂（如钙离子）等。
b）生物刺激剂宜为铬还原功能菌的限制性营养源。
c）宜考虑生物刺激剂对土壤基本性质、植物生长、生态系统平衡的改变情况，排除对土壤性质改变较大的生物刺激剂。
生物刺激剂的施加需考虑以下因素：
a）生物刺激剂的工艺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刺激剂配比、用量。
b）液体生物刺激剂的喷淋/渗灌宜与铬还原功能菌的喷淋/渗灌保持一致，宜考虑采用同管道系统同时/错时输送，以节省工艺流程。

6.3.1.4 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强化铬还原功能菌修复技术实施要点

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的选择需考虑以下因素：
a）常用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可选用磁黄铁矿、磁铁矿等，对土壤pH的影响不超过±1.0。
b）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宜不活化土壤中其他重金属，不会造成其他重金属污染。

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的施加需考虑以下因素：
a）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施加之前根据粒径大小需求进行破碎、球磨；控制进球磨设备的材料粒度，对不满足进料要求的材料进行破碎或筛分。
b）经球磨进一步降低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的粒径，宜考虑强化六价铬还原效果、球磨成本经济性。
c）电子供体型矿物材料宜采用表面铺设或搅拌混合的方式施入土壤铬污染中。
6.3.2 管道铺设
根据微生物表面喷淋或深层渗灌的方式选择表面平铺管道或者深层埋入管道。管道间距宜保证微生物喷淋/渗灌范围覆盖全部污染区。具体管道铺设的工程实施宜按照HG/T 20719执行。
6.3.3 微生物喷淋与渗灌
6.3.3.1宜根据微生物的好氧或厌氧生长环境确定表面喷淋或深部渗灌的施加方式。
6.3.3.2 微生物喷淋/渗灌的工程实施宜按照HG/T 20719执行。微生物喷淋/渗灌的周期宜根据条件优化实验确定，可结合现场监测因子实时调整。
6.3.4 设备选择
6.3.4.1修复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土壤预处理设备（挖掘机、平整机、翻耕机）、微生物培养罐、菌液输送系统（自吸泵、管道、管道连接装置、喷头），可依据修复需求增加造粒机、搅拌装置等必要设备。
6.3.4.2修复管道宜根据表面喷淋或深层渗灌的方式选择喷淋管道或渗灌管道。
7　修复过程监测与效果评估
7.1 修复过程监测
7.1.1修复过程中的环境监测按照HJ 25.2及相关标准执行，除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外，原位监测样品可包括土壤渗滤液。
7.1.2土壤与渗滤液的原位监测点位最大深度宜不小于土壤修复深度，取样深度间隔宜20 cm~50 cm。环境监测因子包括但不限于：总铬、六价铬、氧化还原电位、pH、湿度、微生物群落结构等。pH、氧化还原电位、湿度宜采用在线监测方式，总铬、六价铬、微生物群落结构采用取样并送检的方式。
7.1.3监测频次根据修复周期分时段定期取样。修复初期土壤渗滤液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7天，土壤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14天；修复中期土壤渗滤液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14天，土壤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1个月；修复后期土壤渗滤液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1个月，土壤的取样时间间隔不超过3个月。
7.1.4通过在线监测pH、氧化还原电位、湿度等数据，结合土壤和土壤渗滤液总铬、六价铬浓度与六价铬的去除率，适时对协同微生物施加工况进行调整，确保土壤中环境参数稳定且六价铬处于持续下降或趋于稳定的趋势。
7.1.5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水平的生态毒性安全评价应符合HJ/T 415的规定，在发生安全评价不符合规定的突发状况时，可停止微生物施加。
7.2修复终点的判定
7.2.1土壤修复终点值以达到修复方案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值判定为修复终点，同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GB 36600、GB 15618和HJ 25.5规定。
7.2.2土壤六价铬的含量达到土壤修复终点值时，可进行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效果评估采样点布设、布点数量等按照HJ 25.5执行，所有土壤六价铬含量达到修复终点值时，可判定达到修复终点。否则需采用局部重点修复的方式继续修复，直至效果评估达到修复终点值。
7.3修复后监测与评估
7.3.1修复后土壤长期监测点位的布设、评估方法与标准宜参照HJ 25.2和HJ 25.5，监测深度不低于修复深度，重点监测修复前铬污染程度严重区域、表层土壤扰动较大的区域、修复边界区域。
7.3.2修复后长期监测宜1~2年开展一次，铬的修复效果宜保持稳定至少1年。
ICS 1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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